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公園管理維護行政透明措施提案表 

提案單位 公用課 

提案主題 本區公園管理維護行政透明措施 

現況分析 

目前本區代辦公園廣場綠地(含公廁、設施)綠美化維護執行情

形，謹分述如后： 

一、18處公園、3處綠地及 9處公廁、彩虹公園(含公園 2處及 

    1處公廁)，以開口契約委由廠商承攬清潔維護(含除草及草 

    皮養護、樹籬及下垂枝修剪、園內環境整理、公廁及設施清 

    潔…等)。 

二、割草：43處由本所工班排班執行。 

三、環境清潔：21處里長承攬；22處工班排班維護(每處公園每 

    週一次)。 

便民措施 

具體作法 

 

(流程改善、

創新內容、實

際作法..等) 

一、秉持公開透明理念於本所機關網站公告，保障民眾知的權利： 

   (一)本區代辦公園廣場綠地綠美化維護清潔範圍圖示。 

   (二)定期公開督導廠商維護照片及缺失改善照片、施工後照 

       片，不定期遇案公開緊急救災救險照片。 

二、於機關網站提供本所通報聯絡電話，提供民眾監督管道，早

期預警以機先處理風險，消弭相關弊失。 

三、電子化公開透明本區代辦公園廣場綠地綠美化維護清潔執行 

   實況，並提供民眾參與管道，引進民間外部監督力量，課予 

   公務員及承攬廠商責任，落實風險管控，有效控管履約品質。 

預期效益 

建立廉能透明化措施，由本所彙整轄區【綠地、園道】維護單位，

公開揭露於機關網站，並設置意見反應區，供民眾即時回報環境

整潔情形，建立外部監督機制，健全本區【綠地、園道】維護管

理契約之履約付款條件及管理機制，維護公眾權益，以獲取民眾

信任。 

備註 

 

 

 


